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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

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  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林场发〔2018〕65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厅（局），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大兴

安岭森工（林业）集团公司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，国家林

业和草原局各司局、各直属单位： 

根据《国务院批转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

品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依法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6 号）

有关要求，为切实做好制售假冒伪劣林木种苗和侵犯植物新品种

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工作，我局对 2014 年 5 月印发的《国家

林业局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工作实施细则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开制

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工作实施细

则》（见附件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并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地林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根据国发〔2014〕6 号

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地区实施办法，严格履行责任，加强监督指导，

建立和完善考核评价制度，做好本地区侵权假冒行政处罚案件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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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公开工作。 

二、为方便公众查询和有关部门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开案

件信息工作的监督，我局将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布案件信息，各地

也要通过门户网站、公告、新闻发布以及媒体报道等形式加强对

外宣传。 

三、适用一般程序查办的侵权假冒行政处罚案件信息都要公

开，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按月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打击侵犯知

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行政处罚案

件信息公开情况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 

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工作实施细则 

 

 

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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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 

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工作实施细则 

 

   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批转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

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依法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

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6号）

精神，切实做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开制售假冒伪劣林木种苗和侵

犯植物新品种权行政处罚案件（以下简称“侵权假冒行政处罚案件”）

信息工作，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

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局查处的侵权假冒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工

作。 

（二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

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局打假办”）具体负责侵权假冒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工作。 

二、总体要求 

（三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应主动、及时公开适用一般程序查办

的侵权假冒行政处罚案件相关信息，公开的案件信息应当准确、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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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四）侵权假冒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应当遵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林业行政

处罚程序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定。 

三、公开的内容 

（五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公开的案件类型包括国家林业和

草原局查处的生产、销售假冒伪劣林木种苗案件和侵犯林业植物新

品种权案件，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站予以公开。 

（六）公开的案件信息内容一般应当包括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

号、案件名称、违法企业名称或违法自然人姓名、违法企业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姓名、主要违法事实、行政处罚的种类和

依据、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、作出处罚的机关和日期等。 

（七）对于涉及植物新品种权权利人商业秘密的案件信息，国

家林业和草原局应当事先征求有关植物新品种权权利人的意见。对

植物新品种权权利人不同意公开的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不得对外公

开。 

案件信息涉及植物新品种权权利人商业秘密的，植物新品种权

权利人应当事先告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。 

（八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开侵权假冒行政处罚案件信息，不

得泄露国家秘密、损害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和影响社会稳定。 

（九）行政处罚决定因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发生变更或撤销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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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及时公开相关信息。 

（十）对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侵权假冒行政处罚

案件相关信息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国家林

业局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〉实施办法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。 

四、公开的程序和管理 

（十一）案件信息应当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后 20 个工作日内予

以公开；行政处罚案件因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发生变更或被撤销的，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应当在变更或撤销后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相关信

息。 

（十二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建立侵权假冒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

开的内部审核机制。作出行政处罚的单位应当主动将案件信息报送

局打假办，局打假办设专人负责收集整理。收集整理人员在行政处

罚决定书作出或者变更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，对案件信息进行处理，

提交局打假办负责人审核；局打假办负责人在 6个工作日内对信息进

行审核后，报主管局领导审定，经主管局领导同意后由局打假办在

规定时限内公开。 

（十三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建立侵权假冒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

开协调机制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开的案件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

的，应当在公开前沟通、确认，保证所公开的信息准确一致。 

（十四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建立侵权假冒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

开的档案管理制度。局打假办设专人负责保管案件信息档案，人员

发生变动时，应当及时办理交接手续。档案的内容包括：案件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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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有关规定、行政处罚案件文书、案件公开内部审核文书、案件公

开信息协调文书、案件公开结果记录等。 

本细则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7 月 31

日。 

 

 


